
联

大

A 
口 国

A 
Z之

第二十一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60(C)

犬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生境一一人类住区会议:

秘书长的报告

玻利维亚、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

尔、墨西哥、巴拿马、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决议草案

关于人类住区国际合作的体制安排

回顾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生境-一人类住区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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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旦旦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第 2040(LXI)号决议和一

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第 1882(LV口)号决议，以及关于生境和人类住区国

际基金会的工作和住房、造房和设计中心和联合国系统其他单元的工作合理化

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第 1914(LV口)号决议，

A/31/156 和 Ad d. 1 。

~76-2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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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联合国生境→一人类住区会议的报告 2 ，特别是关于国际合作方案

的生境会议第一号决议的附件，

注意到生境会议已通过上述决议的序言部分和第一至九节，但留下了余下

有关人类住区中央秘书处的组织联系和地点的第十节，以待大会第二十一届会

议作最后决定，

认识到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正在审议的一些提案会

影响到人类住区领域的国际合作的体制安排，

又认识到应当在本届会议就基本的和直接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以保持联

合国生境一一人类住区会议所产生的冲劲，

考虑到在人类住区方面的合作是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人类住区的政府间机构

1. 核可人类住区会议议定的载在序言部分和第一号决议附件第一至九节

各段;

2. 决定设立人类住区委员会，由大会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选出五十八

个会员国组成，任期三年，负责执行联合国生境一一人类住区会议第一号决议

附件第 13 - 14 段所述的目标和任务;

3. 又决定该委员会应于一九七七年召开会议，此后每年开会，并通过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

生.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解散现有的住房、造房和设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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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住区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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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主成立联合国生境一~人类住区中心严为秘书处的一个单位，负责

联合国系统内同人类住区有关的所有活动。 中心应同经济及社会事务部密切

合作，考虑到改组联合国系统的建议。 中心应该履行会议第 1 号决议附件第

1 9 段所规定的属于第 29 段至 3 1 段所载的职权范围以内的任务;

2. 又决定生境中心应由一位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的副秘书长领导;

3. 又决定分两个阶段合并中心内的活动。在第一阶段合并居住、住房和

设计中心的方案和资源和经济及社会事务部经选择的资源，包括技术合作处的

资源，和管理及控制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的活动、方案和资源。 基

金会同中心的地理结合应该在第二阶段进行.

4. 又决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考虑结合单位的确切地点，充分考虑到改组

的建议、财政和其他有关问题.

三、区域委员会

1. 建议合并的和现有的资源分配给各个区域，应该考虑到各个区域的建

议和需要;

2. 又建议人类住区委员会在一九七七年第一届会议时应该优先考虑这个

问题;

四、环境方案同人类住区方案之间的协调

意识到人类住区同环境之间的互相关系和互相作用的复杂性;

又意识到环境方案同人类住区方案之间需要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

1. 决定咨询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协调委员会及住房、造房和

设计委员会的住房和都市化特设小组)的主席及两个组织的执行首长于一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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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第一次开会，其后每两年开一次会，保证密切的工作关系和监察共同感到

有兴趣的活动领域，探讨合作范围，包括订定共同方案;

2. 又决定两个组织的执行首长应在另一个组织的政府间机构的每一次会

议上报告他们自己的组织的工作;

3. 又决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致力于人类住区活动的人力资源应继续留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让他们有效地履行人类住区的环境方面的触媒和协调的责

任。


